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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資訊 

二、服務證明申請作業 

一、項目編號  EL02 

二、法令依據 

(一) 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。 

(二)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事項。 

(三)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。 

(四) 臺中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業務助理僱用及管理要點 

三、處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服務證明申請作業  

結  束  

收到「服務證明申請書」文件 

調閱申請人之到（離）職報到單、派令、銓審函等資料佐證 

核發服務證明書通知函

及服務證明書 

是否為正式編制

人員？ 

正式編制人員至銓敘部網
路作業系統網站查詢銓敘
及公保投保等資料 

約聘（僱）人員至勞工保險
局作業網站查詢勞保投保
資料 

調閱及查證資料是否

與申請目的符合？ 

通 知 申

請 人 或

機 關 補

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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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作業注意事項及控制重點 

(一) 注意事項 

1. 服務於縣市合併（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）前之臺中縣政府及

臺中市政府各單位之正式編制、約聘（僱）人員等離退人員，

參考本處訂定之「服務證明申請書」格式填寫，並備妥相關

證明文件後，以親送、郵寄或傳真等方式送達各一級機關。 

2. 各一級機關之人事單位受理服務證明申請案後，依申請者或

單位所附之各項佐證文件，必要時並調閱就職通知單、離職

通知單、聘用（或僱用）契約書、銓敘部公教人員保險養老

給付優惠存款年資試算表、銓敘部銓審函及人事派令等文件。 

3. 經以上程序審核無誤後，於收到申請書 3 日內核發。 

(二) 控制重點 

1. 以便民服務為宗旨，申請者只要備妥申請書，不必親臨各機

關之人事機構，得以傳真方式送達即可。 

2. 公文承辦期限，採快速結案，以文到 3 日內核發為原則。 

3. 縣市合併前離退職單位在臺中縣（市）政府本部者，請向臺

中市政府秘書處申請服務證明。 

五、使用表格 
(一) 服務證明書通知函。 

(二) 服務證明申請書。 

(三) 公務人員履歷表。 

(四) 就職通知單。 

(五) 離職通知單。 

(六) 聘用契約書或約僱人員僱用契約書。 

(七) 勞工保險局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。 

(八) 銓敘部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年資試算表。 

(九) 銓敘部銓審函。 

(十) 人事派令。 

 



3 
 

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 

        年度  

自行檢查單位：人事單位  

作業類別（項目）：服務證明申請作業  

檢查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檢查重點  
自行檢查情形  

檢查情形說明  
符合  未符合 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 

（一）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

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  

（二）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

執行。  

   

二、服務證明申請作業程序 

（一）申請方式  

 申請者是否依訂定之「服務證

明申請書」格式，以親送、郵

寄或傳真方式其中之一送達？  

（二）  辦理期限  

1. 是否自申請收件日隔日起 3 日

內完成開立證明？  

2. 若未於收件日隔日起 3 日內完

成開立證明，是否主動聯繫申

請人或單位補齊證明文件？  

（三）  回覆方式  

 是否以公函方式回覆申請人或

單位？  

   

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  

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無重大缺失。 

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部分項目未符

合，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：  

 

 

註：1.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
分類，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，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。 

2.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，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。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


